
就业局主要职责情况及预算单位构成
 
一、主要职能

    主要职能：根据国家就业促进法，黄石市黄石港区劳动就业管理局是区政府设立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主要工作任务一是统筹做好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大中专毕业生、被征地农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培训工作，就业政策法规咨询、宣传；二是参与制定和完善就业再就业扶持政策，落实职业介绍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岗位补贴、社保补贴等政策，与财政部门按照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共同加强就业资金管理；三是开展就业登记、失业登记、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劳动保障事务代理、劳务派遣等服务；四是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落实援助政策，逐步建立就业援助长效机制；五是负责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日常管理，推进街道（乡镇）社区劳动保障服务建设和发展，推进“充分就业社区”创建工作；六是经办失业保险各项业务，完善和落实失业调控政策措施；七是负责驻外地劳务工作机构的建设和管理，开展劳务输出和驻地湖北籍农民工权益维护工作；八是负责人力资源市场、就业训练中心、劳服企业、再就业培训基地等公共就业服务。
二、部门情况

    黄石港区就业局预算机构1个，编制人员16人，现实有人员13人，其中管理人员8人，专业技术人员3人，工勤技能人员2人。
